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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海盐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（海盐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2 月）

一、起草背景

因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进

行第二次修正，其中部门职责修改为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农业农村、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，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。”

将原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

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，并登记造册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

权。”修改为“国家对耕地、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，

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

等证书，并登记造册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。”基于上述变

化和《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地区工

作方案的批复》（中农发〔2020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农

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农村

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相关技术标准、操作规范和有

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0年 5月和 7月，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2次在

盐组织相关专家调研座谈；2021年 2 月，向各镇（街道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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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和网上公开征求意见。

三、议题主要内容

本办法共分 6 章 26 条，分别从总则、管理类型、管理

流程、管理职责、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、附则等方面对农

村土地承包合同和数据管理进行细化。本办法制定目的：一

是满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常态化管理需要，做到承包户合同

变更有章可循、有规可依；二是完成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

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任务，进行先行先试提供海盐经验；

三是健全农村土地“三权分置”配套政策，稳定农户承包权

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四、研究审议的重点事项

1．当前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：

一是部门职责发生重大变化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

地承包法》第二次修正后，原由农业农村部门承担的农村土

地承包经营权确权、登记、颁证等三个环节，改为农业农村

部门只承担确权这个环节，即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

经营合同管理。登记和颁证环节由登记机构（指不动产登记

机构）负责。目前，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不动产统一

登记事项仍处过渡期中，如何有效衔接尚未确定。

二是基层变更需求大量积压。自 2018 年农村土地承包

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结束至今已有 3年多，因缺少农村

土地承包合同日常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，导致确权到户的承

包权面积、四至、成员等信息因征地、分户、合户等情形应

及时变更而未及时变更，出现权证信息与实际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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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讨论研究的有关决策事项：

一是不动产统一登记过渡期内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

记仍按原规定执行，即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

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，并登记造册，

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。”（本办法第十条）

二是承包合同及数据管理执行本办法。（1）承包合同管

理类型设订立、变更、更正、解除等 4种类型，并分别列出

发生互换或转让等 16 种情形时承包合同当事人需办理相应

手续（本办法第二章）；（2）新设定涉承包合同的管理流程，

即承包合同当事人提出申请、村级负责核验、镇级负责指导

和备案、县级负责委托测绘（本办法第三章）；（3）因承包

地块地理信息精准定位和承包合同信息数据库的运用需专

业技术支撑，本办法设“可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农

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和数据的保管、更新、使用和安全

保密等工作。”（本办法第十五条）

三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经费。因农村土地承包

合同日常管理工作中，涉及的承包地块测绘、信息数据库维

护和定期向上级数据汇交等业务工作需财政资金保障。根据

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

证“回头看”经费测算（供各地参考）》（2021年 2月 22日），

需财政资金保障约 40万元/年，其中涉及承包地块测绘费用

为 150元/户、次。

承包合同当事人要求单独提供土地承包合同服务的，由

其自行承担测绘调查、数据处理等第三方服务费用。（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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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十五条）

3．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反馈与采纳吸收情况。

县信访局反馈修改意见 3条，其中采纳 2条、不采纳 1

条。不采纳 1条为“第五条中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，

建议修改为：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”不采纳的

理由为：该条款内容取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

第二十三条之规定。

五、补充说明内容：

1．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，必须说明县财政局（地税局）

会签意见。


